关于印发《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办法》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3-4-25]　　浏览次数：6682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有关行业建设协会，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筑业企业，本会单位会员，有关单位：
　　为深入研究我国建筑业企业改革发展现状，促进建筑业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自2011年起，我会开展了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工作。经总结上两年度的评价工作经验并多次征求意见，我会制订了《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13年4月22日

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建筑业企业科学发展，树立行业品牌，规范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工作（包括：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评价，简称竞争力百强评价；中国建筑业成长性百强企业评价，简称成长性百强评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是一项行业公益性活动，遵循为企业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和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每年进行一次，由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四条  申请参加中国建筑业双百强评价的企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证书的建筑业企业；
　　（二）上一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三）上一年度未发生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质量事故；
　　（四）上一年度未发生有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
　　第五条  申请参加竞争力百强评价的企业须取得施工总承包特级或一级资质证书。
　　第六条  申请参加成长性百强评价的企业须取得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一级或二级资质证书，特级资质企业不参评。
　　第七条  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建筑业企业最高层级单位不参评，其下属的多层级建筑业企业均可报名参评。
　　第八条  以企业集团为单位参评的，其核心企业应以建筑业为主业，报送数据可包括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数据，其成员企业不再单独参评。
　　第九条  同时申请参加竞争力百强评价和成长性百强评价的企业，需同时报送竞争力百强评价申报资料和成长性百强评价申报资料。
 

第三章  申报资料
　　第十条  申请参加竞争力百强评价的企业，须报送以下资料：
　　（一）《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评价申报表》；
　　（二）经审计后加盖公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三）申报表中F、G、H项所列奖项证书的电子版扫描件；
　　（四）相关事项说明，包括：本企业参加抢险救灾、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300字以内）。
　　第十一条  申请参加成长性百强评价的企业，须报送以下资料：
　　（一）《中国建筑业成长性百强企业评价申报表》；
　　（二）近三年经审计后加盖公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三）申报表中F、G、H项所列奖项证书的电子版扫描件；
　　（四）相关事项说明，包括：本企业参加抢险救灾、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300字以内）。
　　第十二条  申报资料须按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相关事项说明的顺序装订成册，奖项证书扫描件的电子版使用光盘或U盘报送。
　　第十三条  企业须准备申报资料一式三份，自留存档一份；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或有关行业建设协会报送二份，经审核盖章后，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或有关行业建设协会存档一份，向中国建筑业协会报送一份。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十四条  申报企业按照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网上申报流程操作，填报相关数据，打印申报表。
　　第十五条  申报企业将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申报资料报送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或有关行业建设协会审核盖章。
　　第十六条  申报企业将审核盖章后的申报资料报送中国建筑业协会。
　　第十七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秘书处对申报资料进行复核，计算竞争力指数S值和成长性指数T值。
　　第十八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召开评价工作会议，对竞争力指数S值和成长性指数T值前100名的企业进行审核，提出入选双百强的企业名单。
　　第十九条  对入选双百强的企业名单在中国建筑业协会网站或有关媒体上公示。
　　第二十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召开发布会，发布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结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凡因虚假申报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引发纠纷的，由参评企业及其有关负责人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十二条  参与中国建筑业双百强企业评价工作的人员，应遵循相关法律，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对于有影响评价结果公平、公正行为的人员，中国建筑业协会将视其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予以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